
黄冈师范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勤工助学工作，使该项工作规范化、

制度化，根据财政部、教育部《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 的相关条例，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我校全日制在校在籍研究生、本专科生，符合本规定者，

均可申请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第三条勤工助学是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有组织的劳动和社会

服务获得一定报酬的学生资助方式。

第四条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勤工

助学工作，学生工作部（处）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全校勤工助学

日常管理工作，用人单位负责岗位申报、安排到岗、工作考核等工作。

第二章岗位设立

第五条用人单位根据学校的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以及本单位的

工作量，本着必要、适当的原则申请设置勤工助学岗位。凡教职工正

常工作职责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不得转嫁给学生当作勤工助学任务。

第六条用人单位设置勤工助学岗位，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和工

作性质，不得让学生从事违法的、危险性的、有害身心健康的、不便

于学生参与的工作，不能占用学生上课和考试时间开展勤工助学活动。

第七条勤工助学岗位分为固定岗位和临时岗位。固定岗位由校内

各学院、各部门以及其他各单位提供。用人单位根据本部门的工作特

点和实际情况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用人计划，并填写《岗位设置



申报表》，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批准后设立。

第八条岗位设置原则上以学期为单元，到期重新申报。固定岗位

需在每学期开学两周内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申请；临时岗位需提

前一周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申请。未经批准，自行设置勤工助学

岗位的，由用人单位自行支付劳动报酬。

第三章申请与岗位安排

第九条申请参加勤工助学的学生需具备以下条件：

（1） 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道德品行良好；

（2） 学习努力，成绩合格；

（3） 身体健康，吃苦耐劳，责任心强，能胜任工作

第十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规模和国

家有关政策安排总用工计划，并将固定岗位按学生比例分配给各学院，

各学院按要求接收、审核本院勤工助学学生申请和填写上报《勤工助

学学生名单申报表》。

第十一条各学院在学生申请的基础上进行岗位公开招聘。岗位向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倾斜，具体人员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各学院以

及用人单位共同确定。

第十二条勤工助学学生上岗按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安排的

《岗位安排表》到用人单位报到，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勤工助学岗位

协议书》。

第四章岗位考核与管理

第十三条用人单位负责加强勤工助学学生安全和岗位纪律的教



育，并在上岗前进行培训。

第十四条用人单位负责勤工助学学生日常管理和考核。每月填报

《勤工助学工作考核表》和《勤工助学工作量月报表》并于下月 3 日

前交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逾期未交，将延迟一个月发放该用人单位

勤工助学学生的酬金。用人单位对《工作量月报表》数据的真实性负

责。

第十五条勤工助学学生如无重大失职行为，用人单位中途不得解

聘。用工期满后自行解除聘用，如需续聘的，须办理续聘手续。如有

特殊情况岗位需要变动，用人单位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商定。

第十六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检查用人单位勤工助学工作，及

时协调、处理勤工助学过程发生的相关问题。

第五章标准、发放和监督

第十七条勤工助学学生的劳动报酬从学校勤工助学预算资金中

支付，校内创收单位接收学生进行勤工助学活动的，须部分或全部支

付学生的劳动报酬。

第十八条勤工助学劳动报酬的计算方式分三种：按小时计算，按

天计算，按月计算。按小时计算的，标准为 12 元/小时；按天计算的，

标准为 16 元/天（平时） 或者 30 元/天（寒暑假和国庆长假）；按月

计算的标准为每月 480元/月（平时）。其中按小时计算的，每人每月

一般不超过 480 元，如有超过的，各用人单位还需报送该学生月工作

量登记的详细清单。各用人单位计酬方式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与用人

单位确定。



第十九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审核勤工助学学生劳动工作量，

计算劳动报酬。

第二十条勤工助学劳动报酬，每学期分 5个月发放，每月由学校

财务处通过银行卡的方式统一发放。

第二十一条学校单列勤工助学预算资金，专款专用，并接受上级

有关部门的审计、检查和监督。

第六章学生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二条学生权利与义务

1．参加校内勤工助学活动学生的权利：

（1） 自愿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2） 通过参加勤工助学活动获得劳动报酬。

2．参加校内勤工助学活动学生的义务：

（1） 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勤工助学协议，按要求完成工

作任务。

（2） 诚实守信、实事求是，不从事违反法律、有损大学生形象、

有碍社会公德的活动；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本管理办法未尽事宜，依照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由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